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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

年9月5日（星期三）14:00在北京市朝阳区诚盈中心7号楼2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2018年8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更新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钟玉主持。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8月30日，采取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

审议，其中网络投票中的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5日9:30—11:30和13:00—15:

00；网络投票中的互联网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4日15:00— 9月5日15:00的任意时间。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35人，代表股份1,394,039,40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3696％。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 代表股份883,474,37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9506％。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3人， 代表股份510,565,03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4.4191％。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33人， 代表股份268,259,3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5760％。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32,059,68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05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2人， 代表股份236,199,63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706％。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且议案系影响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本次会议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696,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50％；反对3,736,5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80％；弃权2,606,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606,0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916,6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356％；反对3,736,5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29％；弃权2,606,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606,0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71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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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暨

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

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码：002450）自

2018年6月7日开市起停牌， 并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

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056、059、060、 064、066、

074、076、082、089、101、102）。

公司原计划争取在2018年9月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26号———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者报告

书（草案）。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及内容仍需进一步协商，

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2018年9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8年9月6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情况

1、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本次并购是公司汽车及建筑家居市场窗膜产品为进一步深耕市场渠道， 提升客户粘

性，从制造型企业向下游高端服务进行延伸的战略举措。 上海傲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下

称：上海傲邦）作为一家定位于高端汽车后市场的公司，对其的收购有利于公司打通窗膜

板块产业链，获取更高盈利，也有利于公司推广新产品和提升市场份额。

2、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基本情况

拟收购上海傲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控股权，不属于关联方，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标的资产属于其他服务业（O81）。

3、标的资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交易对手方为标的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卢子卿、王志锐、乐慧明、孟俊涛。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未构成关联关系。

4、交易具体情况

公司拟收购标的资产控股权，预计收购方式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现金购买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结合等。最终方案以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

告书（草案）为准。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5、与交易对方的沟通、协商情况

公司已与标的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卢子卿、王志锐、乐慧明、孟俊涛签订了《收购意向

协议》和《收购框架协议》。 公司将与相关各方就交易方案具体内容持续进行磋商。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中介机构及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为法律服务机构，已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已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评估机构，已

聘请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财务顾问。 目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尽

职调查及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相关中介的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

7、本次交易涉及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根据目前的初步方案，经与本次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意向方初步沟通：

（1）意向标的不属于国有资产或特殊行业，目前暂不需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

（2）意向标的为公司无关联第三方，公司与其交易意向不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筹划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现金购买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结合等方式，待

本次方案确定后，本次交易相关方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和

披露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有权部门事前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公司停牌期间的相关工作及延期复牌原因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项工作。 公司与

标的资产股东进行了积极沟通、交流和谈判，并聘请中介机构与相关各方就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方案进行了沟通、咨询和论证。 目前各中介机构正按照有关规定对标的公

司开展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同时，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披露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原计划于2018年9月6日前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

告书（草案）。 根据目前工作进展，交易标的已确定，公司与主要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

已初步达成一致，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尚未最终完成，有关

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涉及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论证交易方案，公司与交易各方达成较为

完善的交易协议仍需要一定时间。 经审慎评估，公司预计无法在2018年9月6日前披露本次

交易方案，为确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披露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

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2018年9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

个月的议案》。 为保证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9月6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

超过2个月。

三、后续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加快工作进度，积极推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进

展， 争取在2018年11月6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

号》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司将及时发布终止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如公司股票停

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 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2个月内不再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 交易日

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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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5日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

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下午15：00至2018年9月5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美丽女士。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34,250,2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32%，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2.74%（注：公司通过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9,473,760股不计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3,222,08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9.42%，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9.8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028,21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0%，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94%。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413,32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09%，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13%。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会议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4,250,2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13,327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4,250,2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13,327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76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和于2017年9月8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年。 公司于2017年9月9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从2017年9月9日起至2018年9月8日止。以上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详见2017年8月2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 和 《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6号），2017年第二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详见2017年9月9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3号）。

截止2018年9月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5亿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

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8-107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9月5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9月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9月4日下午15:00至2018

年9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14 937,717,298 46.1470

网络参会 18 330,888,562 16.2837

合计 32 1,268,605,860 62.4307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0,232,89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5.7593%。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8,603,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0,230,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8,603,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0,230,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银团贷款、项目前期贷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等保证

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8,603,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0,230,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扶贫捐赠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68,603,5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0%；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0,230,5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

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722

证券简称：金牛化工 公告编号：

2018-032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9月1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9月11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河北航空大楼8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9月11日

至2018年9月1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1）人

1.01 选举王万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

月25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 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22 金牛化工 2018/9/5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联系人：洪波、赵建斌

联系电话：0317—5299303

特此公告。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1.01

选举王万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填写累计投票议案的投票数，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8-099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高玉根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高玉根 是 5,000,000

2018年9月3

日

2018年11月

16日

东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0.53%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玉根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941,845,4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37%；累计质

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882,680,9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3.72%，占公司总股本的25.65%。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8-100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的股

份，涉及的股东人数为9名，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1,315,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2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2018年9月10日。

一、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发行股份情况

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5年2月2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铸等5名股

东所持有的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 王汉仓等7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73.31%股权，以及王书庆、吴加富、缪磊等3名股东所持有的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 上述事项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7月30日下发的“证监许可[2015]1848号”《关于核准苏州胜利精

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汉仓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2015年8月，公司向王汉仓等15名交易对方发行152,919,467股股份用于购买标的资产，该部分新

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并于2015年9月10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5年8月，公司向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28,179,262股股份募集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资金约4.59

亿元，该部分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15

年9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合计181,098,729股，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152,919,467股，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28,179,262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9.00元/股，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价格为16.28元/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1,166,647,793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王汉仓 10,941,089

2 沈益平 4,689,033

3 桑海玲 3,907,533

4 桑海燕 1,674,656

5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2,533

6 陆祥元 1,116,434

7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6,466

8 王书庆 40,296,355

9 吴加富 15,498,589

10 缪磊 6,199,445

11 陈铸 54,959,412

12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15,111

13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1） 3,559,367

14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3,033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0,411

合计 152,919,467

注1：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2月4日更名为南京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1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3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合计 28,179,262

2016年9月，以上发行对象中除陆祥元以外的17位股东，已将所持有期满12个月的公司股份解除限

售，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97,669,1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总股本2,906,123,555股），解除限

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分别为2016年9月12日、2016年9月26日，详细内容见 2016�年9月9日、2016年9月

27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对方陈铸所持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75）。

2017年9月，王汉仓等8名自然人股东已将所持有期满24个月的公司股份解除限售，解除限售股份

的数量为103,624,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88%（总股本3,421,275,069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

流通日为2017年9月11日， 详细内容见 2017�年9月7日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107）。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1、2016年4月20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公司将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王书庆、吴加富和

缪磊2015年度应补偿股份4,198,371股， 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1,166,647,793股的0.3599%。 公司于

2015年5月31日完成了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业务， 公司总股本由原1,166,647,793股变更为1,162,449,

422股。

本次注销股份前后发行对象限售股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限售股持股数 （注

销股份前）

限售股持股数（注

销股份后）

1 王汉仓 10,941,089 10,941,089

2 沈益平 4,689,033 4,689,033

3 桑海玲 3,907,533 3,907,533

4 桑海燕 1,674,656 1,674,656

5 陆祥元 1,116,434 1,116,434

6 王书庆 40,296,355 37,567,414

7 吴加富 15,498,589 14,448,996

8 缪磊 6,199,445 5,779,608

9 陈铸 54,959,412 54,959,412

10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15,111 3,315,111

11 南京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59,367 3,559,367

12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3,033 1,483,033

13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6,466 796,466

14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2,533 1,672,533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0,411 2,810,411

16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2,825,552

1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21,498,771

18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3,854,939

合计 181,098,729 176,900,358

2、2016年4月20日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2015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2,449,4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

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162,449,422股，分红

后总股本增至2,906,123,555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6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

6月21日。

本次利润分配前后发行对象限售股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限售股持股数（利

润分配前）

限售股持股数 （利

润分配后）

1 王汉仓 10,941,089 27,352,723

2 沈益平 4,689,033 11,722,583

3 桑海玲 3,907,533 9,768,832

4 桑海燕 1,674,656 4,186,640

5 陆祥元 1,116,434 2,791,085

6 王书庆 37,567,414 93,918,535

7 吴加富 14,448,996 36,122,490

8 缪磊 5,779,608 14,449,020

9 陈铸 54,959,412 137,398,530

10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15,111 8,287,778

11 南京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59,367 8,898,418

12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3,033 3,707,582

13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6,466 1,991,165

14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2,533 4,181,333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0,411 7,026,028

16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7,063,880

1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53,746,925

18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9,637,348

合计 176,900,358 442,250,895

2016年9月，发行对象所持有期满12个月的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发行对象限售

股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限售股持股数（解

除限售前）

限售股持股数 （解

除限售后）

1 王汉仓 27,352,723 19,146,907

2 沈益平 11,722,583 8,205,809

3 桑海玲 9,768,832 6,838,183

4 桑海燕 4,186,640 2,930,648

5 陆祥元 2,791,085 2,791,085

6 王书庆 93,918,535 70,518,622

7 吴加富 36,122,490 27,122,532

8 缪磊 14,449,020 10,849,030

9 陈铸 137,398,530 96,178,971

10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87,778 0

11 南京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898,418 0

12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707,582 0

13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991,165 0

14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181,333 0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26,028 0

16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063,880 0

1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746,925 0

18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637,348 0

合计 442,250,895 244,581,787

2017年9月，发行对象所持有期满24个月的公司股份已解除限售，本次解除限售后，发行对象限售

股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限售股持股数（解

除限售前）

限售股持股数 （解

除限售后）

1 王汉仓 19,146,907 10,941,091

2 沈益平 8,205,809 4,689,035

3 桑海玲 6,838,183 3,907,534

4 桑海燕 2,930,648 1,674,656

5 陆祥元 2,791,085 2,791,085

6 王书庆 70,518,622 40,296,356

7 吴加富 27,122,532 15,498,591

8 缪磊 10,849,030 6,199,447

9 陈铸 96,178,971 54,959,412

合计 244,581,787 140,957,207

3、2015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6年11月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延长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6年11月28日，非公

开发行股票工作已完成，发行股票数量为515,151,514股，公司股本由2,906,123,555股变更为3,421,

275,069股。 本次股本变动对2015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象限售股持股数

量无影响。

4、2018年1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018年1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年3月20日，向45名激励对象授予的20,242,650股限制性股

票完成登记上市。公司股本由3,421,275,069股变更为3,441,517,719股。本次股本变动对2015年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对象限售股持股数量无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441,517,719股，限售股股数为1,355,051,011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9名自然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

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得胜利精密股份时，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12

个月之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偿，则按照下表

所示比例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 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发行股

份合计数（股）

1 王汉仓 30% 30% 20% 10% 10% 10,941,089

2 沈益平 30% 30% 20% 10% 10% 4,689,033

3 桑海玲 30% 30% 20% 10% 10% 3,907,533

4 桑海燕 30% 30% 20% 10% 10% 1,674,656

5 陆祥元 - - 80% 10% 10% 1,116,434

6 陈铸 30% 30% 20% 10% 10% 54,959,412

7 王书庆 30% 30% 20% 10% 10% 40,296,355

8 吴加富 30% 30% 20% 10% 10% 15,498,589

9 缪磊 30% 30% 20% 10% 10% 6,199,445

合计 - - - - - 139,282,546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12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24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36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48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60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3月13日出具的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的相关审核报告，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均实现2017年的盈利预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2017年度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的说明》（2018-038）。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

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18年9月1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71,315,9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2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9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所持限

售条件股份总数

（2017年解除限售

后）

本次申请解除

限售数量

备注

1 王汉仓 11,243,847 10,941,091 5,470,544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5,273,237股

2 沈益平 4,689,035 4,689,035 2,344,516 ———

3 桑海玲 3,907,534 3,907,534 1,953,766 ———

4 桑海燕 1,674,656 1,674,656 837,328 ———

5 陆祥元 2,791,085 2,791,085 2,232,868 ———

6 王书庆 42,521,044 40,296,356 20,148,177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20,142,255股

7 吴加富 29,831,867 15,498,591 7,749,294

1、现任董事注1；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

数量为7,712,462股

8 缪磊 7,334,938 6,199,447 3,099,722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3,064,792股

9 陈铸 107,989,715 54,959,412 27,479,706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处于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14,799,703股

合计 211,983,721 140,957,207 71,315,921 ———

注1：吴加富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五、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胜利精密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1,355,051,011 -71,315,921 1,283,735,090

二、无限售流通股 2,086,466,708 71,315,921 2,157,782,629

三、总股本 3,441,517,719 - 3,441,517,719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5日


